东莞市商事调解中心
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确认书
         案号：（    ）东商调    号
为确保调解程序的顺利进行，当事人或委托代理人确认送达方式如下：
1、当事人：                                         
手机号码（微信号）：                                
邮寄地址：                                          
2、如有代理人，请填写委托代理人的有效送达方式为：
代 理 人：                                         
手机号码（微信号）：                               
邮寄地址：                                         

备注：填写本件前请仔细阅读以下内容：
1、本人确认通过上述确认的邮寄地址送达调解资料和调解协议书等一切与本调解有关的材料。
[bookmark: _GoBack]2、若代理人/当事人不能直接送达的，本中心将优先使用电子送达方式（微信送达、短信送达）送达调解资料和调解协议书。
3、未能提供微信送达地址信息的，本中心将通过上述手机号码以短信方式送达，一经发送即视为有效送达。
4、电子送达按微信送达、短信送达的顺序进行，前序方式能够完成送达的，不再进行后序方式。
5、本中心按邮寄地址进行送达的，因代理人填写地址不详或迁移新址导致邮件被退回或代理人/当事人拒收邮件的，将视为有效送达。
6、代签收快递视为送达。

我已阅读上述内容，我保证上述地址是真实、有效的。我同意调解中心按上述的送达方式进行送达。
当事人或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   
